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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專書閱讀推廣活動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肆、 實施方式及內容： 

九、辦理專書閱讀心得寫作

競賽活動： 

(一)各機關(單位)薦送及

初審作業： 

1、依據國家文官學院

選定年度「每月一書」

為本市年度心得寫作

競賽專書，各機關應

於每年7月 30日前將

專書閱讀心得寫作作

品報送本府參加競

賽。 

2、各機關學校員工(不

含教師)應薦送篇數

如下： 

(1)人數 5人(含)以

上未達 100 人至少

應薦送 1 篇心得作

品。 

(2)人數逹 100 人以

上 200 人以下至少

應薦送 2 篇心得作

品。 

(3)人數達 200 人以

上至少應薦送 3篇

心得作品。 

3、本府暨所屬機關學

校薦送作品請先就作

品格式予以內部初

審，送件作品經發現

不符格式一律退件處

肆、實施方式及內容： 

九、辦理專書閱讀心得寫作

競賽活動： 

(一)各機關(單位)薦送及

初審作業： 

1、依據國家文官學院

選定年度「每月一書」

為本市年度心得寫作

競賽專書，各機關應

於每年7月 30日前將

專書閱讀心得寫作作

品報送本府參加競

賽。 

2、各機關學校員工(不

含教師)應薦送篇數

如下： 

(1)人數未達 100 人

至少應薦送 1 篇心

得作品。 

(2)人數逹 100 人以

上 200 人以下至少

應薦送 2 篇心得作

品。 

(3)人數達 200 人以

上至少應薦送 3篇

心得作品。 

3、本府暨所屬機關學

校薦送作品請先就作

品格式予以內部初

審，送件作品經發現

不符格式一律退件處

理。 

 

 

 

 

 

 

 

 

 

 

 

 

九、 

  (一) 

    2、為平衡各機關學校辦理

      本推廣活動之業務比 

      重，增訂各機關學校應薦

      送篇數之人數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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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理。 

(二)成立評審小組：聘請

專家學者 3-5 人擔任

評審委員。 

(三)撰寫格式： 

1、字數限制：每篇字 

         數最少五千字，最多 

         一萬字。 

2、格式體例：作品內

容格式為中文、橫

式、標楷體、14 號字、

1.5 倍行高、段落一律

左右對齊，頁碼為頁

尾置中，首頁顯示頁

碼，版面上下邊界為

2.54cm，左右邊界為

3.17cm；報送本府人

事處作品一式四份，

每篇作品需有封面，

須使用未印個人或機

關銜稱之 A4 紙張繕

打，並檢附電子檔。

（格式如附件 2） 

3、每份心得作品請報

送1份「作品資料表」

(含電子檔)，無須浮

貼於封面內頁 。(格

式如附件 3)  

(四)獎勵方式： 

1、團體獎：分「本府

各單位組(含所屬二

級機關)」、「一級機

關組(含所屬二級機

(二)成立評審小組：聘請

專家學者 3-5 人擔任

評審委員。 

(三)撰寫格式： 

1、字數限制：每篇字

          數最少五千字，最多

          一萬字。 

2、格式體例：作品內

容格式為中文、橫

式、標楷體、14 號字、

1.5 倍行高；報送本府

人事處作品一式四 

         份，每篇作品需有封

面，須使用未印個人

或機關銜稱之 A4 紙

張繕打，並檢附電子

檔。（格式如附件 2）

3、每份心得作品請報

送1份「作品資料表」

(含電子檔)，無須浮

貼於封面內頁 。(格

式如附件 3)  

(四)獎勵方式： 

1、團體獎：分「本府

各單位組(含所屬二

級機關)」、「一級機

關組(含所屬二級機

關)」、「區公所組」、

「高、國中組」及「國

小組」等組別，依據

各機關單位於各組

內年度配合推動閱

讀相關活動情形綜

 

 

 

 

九、 

(三) 

2、依國家文官學院訂定

之標準，詳列心得寫作

作品之格式體例，以作

為各機關初審標準。 

 

 

 

 

 

 

 

 

 

 

 

 

 

 

 

 

 

 

 

 

 

(四) 

   1、為激勵各機關(單位)積極

推動專書閱讀相關活動，並

考量各機關學校員工人數

之差異，爰修訂「本府各單

位組(含所屬二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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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關)」、「區公所組」、

「高、國中組」及「國

小組」等組別，依據

各機關單位於各組

內年度配合推動閱

讀相關活動情形綜

合考評(各二級機關

推動辦理情形之績

效併至上級機關或

單位計算)，「本府各

單位組(含所屬二級

機關)」、「一級機關

組(含所屬二級機

關)」及「區公所組」

合計總分達 70 分

者，「高、國中組」

及「國小組」合計總

分達 40 分，始列入

團體獎評比，「本府

各單位組(含所屬二

級機關)」、「一級機

關組(含所屬二級機

關)」取前二名，「區

公所組」、「高、國中

組」及「國小組」取

前三名，第一名者機

關(單位)首長、承辦

主管及承辦人員各 1

名各敘記功一次；第

二名者機關(單位)

首長、承辦主管、承

辦人員各1名各核予

嘉獎二次；第三名者

合考評(各二級機關

推動辦理情形之績

效併至上級機關或

單位計算)，合計總

分達 70 分者，始列

入團體獎評比，各組

績優機關或單位前

二名，第一名者機關

(單位)首長、承辦主

管及承辦人員各1名

各敘記功一次；第二

名者機關(單位)首

長、承辦主管、承辦

人員各1名各核予嘉

獎二次。(評分項目

及配分詳如附件 4)

2、個人獎：選出優良

作品 10 名：前三名，

頒發等值獎品及行

政獎勵，第一名

5,000 元等值獎品並

記功一次、第二名

3,000 元等值獎品並

嘉獎二次、第三名

1,000 元等值獎品並

嘉獎二次，以資鼓

勵；另選出優良作品

第四至第十名各敘

嘉獎一次之鼓勵；如

送件作品經評審衡

量未達前三名各名

次標準，該名次則列

為從缺。本府優良作

「一級機關組(含所屬二級

機關)」及「區公所組」綜

合考評成績總分達 70 分

者，「高、國中組」及「國

小組」合計總分達 40 分，

始列入團體獎評比及增訂

「區公所組」、「高、國中組」

及「國小組」第三名之行政

獎勵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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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首長、承

辦主管、承辦人員各

1 名各核予嘉獎一

次。(評分項目及配

分詳如附件 4) 

2、個人獎：選出優良

作品 10 名：前三名，

頒發等值獎品及行

政獎勵，第一名

5,000 元等值獎品並

記功一次、第二名

3,000 元等值獎品並

嘉獎二次、第三名

1,000 元等值獎品並

嘉獎二次，以資鼓

勵；另選出優良作品

第四至第十名各 300

元等值獎品並敘嘉

獎一次之鼓勵；如送

件作品經評審衡量

未達前三名各名次

標準，該名次則列為

從缺。本府優良作品

前 10 名另薦送至國

家文官學院參加全

國性競賽，經評定前

三名及佳作者，可再

獲得該學院頒發之

獎座及獎金。 

3、凡撰寫專書閱讀推

廣活動中「每月一

書」心得寫作作品，

且格式符合規定

品前 10 名另薦送至

國家文官學院參加

全國性競賽，經評定

前三名及佳作者，可

再獲得該學院頒發

之獎座及獎金。 

3、凡撰寫專書閱讀推

廣活動中「每月一

書」心得寫作作品，

且格式符合規定

者，每繳一篇各核予

終身學習時數8小時

認證。 

4、獲得團體獎或個人

獎者，本府將擇日於

公開場合頒發獎狀

表揚。 

5、送審作品如發現有

抄襲情事，取消參加

資格；如於獎勵後發

現，除撤銷獎勵外，

若有侵犯他人著作

權等相關法律責

任，由撰稿人自行負

責。 

 

 

 

 

 

 

(四) 

   2、為提高同仁參與專書閱讀

     心得寫作競賽意願，爰增

     訂對佳作得獎者之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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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者，每繳一篇各核予

終身學習時數8小時

認證。 

4、獲得團體獎或個人

獎者，本府將擇日於

公開場合頒發獎狀

表揚。 

5、送審作品如發現有

抄襲情事，取消參加

資格；如於獎勵後發

現，除撤銷獎勵外，

若有侵犯他人著作

權等相關法律責

任，由撰稿人自行負

責。 

 

 

 

 

 

 

 

 

 

 

 

伍、活動管考 

  一、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

校應定期(每年 4 月、7 月底

及9月10日)回報成果(格式

如附件 6)。 

  二、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 

    校辦理本計畫相關活動之 

    情形將列入各年度人事業 

    務績效考核之評分項目。 

  三、未達應薦送心得寫作作品 

    篇數規定之機關學校，應 

    增加辦理他項專書閱讀推  

    廣活動。 

伍、活動管考 

  一、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

校應定期(每年 4 月、7 月底

及9月10日)回報成果(格式

如附件 6)。 

  二、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

校辦理本計畫相關活動之

情形將列入各年度人事業

務績效考核之評分項目。

 

 

 

 

 

 

 

 

伍、 

   三、為使活動具良好績效，

      並期各機關學校皆能推 

      廣專書閱讀活動，深化 

      閱讀分享之風氣，爰增  

      訂本項活動管考項目。 

 

 


